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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汕尾市特种作业公共考试点建设
场地租赁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背景与目的
为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部《安全生产考试机构和考试点管理规定》及省应急管理厅相关文件要求，进一步提升我市安全生产考核能力，规范特种作业人员考试工作，现拟在汕尾高新区和市区范围内选址租赁适宜场地，建设汕尾市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公共考试点。该考试点需满足年考试承载能力不低于10000人，具备规范的室内外考试场地，确保考试工作安全、有序、高效开展。
二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汕尾市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公共考试点建设场地租赁项目
项目地点：汕尾高新区和市区范围内
租赁用途：用于建设汕尾市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公共考试点，包括相关配套服务设施。
三、场地需求
面积要求：室内使用面积不低于1300平方米，空间开阔、布局规整，适合分区设置理论考场、实操考位、候考区、办公区、物资存放区等。室外使用面积不低于250平方米，地面平整、独立可控，满足特种作业室外实操考试需求。
区位条件：位于汕尾高新区或市区范围内，交通便利，周边环境安全、安静，无重大污染源、易燃易爆场所或噪声干扰。
建筑与设施要求：建筑结构安全，符合国家建筑安全及消防安全标准。具备完善的供水、供电、排水、通讯、网络等基础设施，电力负荷满足考试设备同时运行需求。具备必要的消防设施、应急通道及无障碍设施。室内净高、采光、通风良好，具备安装监控、广播、网络等考试配套系统的条件。
使用权限：租赁期内承租人可自主进行符合考试功能需求的改造与布置（不破坏主体结构）。场地用途专用于特种作业考试及相关业务，不得擅自改变用途。
四、租赁期限
租赁期限不少于5年，具体年限可协商。租赁期满后，在符合政策要求及双方意愿前提下可优先续租。
五、成本控制要求
租金应符合市场公允价格，具体标准需在响应文件中明确。除租金外，涉及场地改造、设施维护、物业费等费用应明确责任方，避免隐性成本。
六、管理规范要求
出租方应具备场地合法产权或完全出租权，能提供合法证明文件。租赁期间，出租方应保障场地正常使用，协助维护场地外部环境与秩序。
七、评选方式
本项目将组织评审小组，从场地条件、区位便利性、成本合理性、出租方资质、配合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比选，择优确定租赁场地。
